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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485/2021_2022__E8_B4_BA_

E5_8D_AB_E6_96_B9__c122_485250.htm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

官法》第28条： 法官有下列表现之一的，应当给予奖励： ⋯

⋯ （五）勇于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，事迹突出的； ⋯⋯ 法

官法的这种规定是颇令人惊异的。很明显，本款内容涉及法

官所承担的角色和要履行的职责，它要求法官要“勇于同违

法犯罪行为作斗争”，而不只是在政府或其他原告对违法犯

罪的追诉与被追诉当事人的辩护之间进行中立的裁判。 在一

个法治社会中，以法院为中心的司法体系当然负有惩罚违法

犯罪行为以维护社会安全的使命，但与此同时，司法也必须

对政府权力加以制约，保障公民不受权力滥用的损害。在各

种相互冲突的利益中，法院及法官应当是一种中立和公正的

裁判人。与犯罪作斗争应该是警察以及检察官的事情。假如

法官也加入斗争者行列，象从前一度流行的那样，“三马齐

出动，拧成一股绳”，又由谁来对这种“斗争”加以监督，

对“斗争”过程中滥用权力的行为加以惩罚和纠正呢？ 不仅

如此，“勇于⋯⋯作斗争”的法官应予奖励的规定分明是一

种倡导，表明所有法官都有“斗争”之义务，惟有那些敢斗

善斗、斗志旺盛、越斗越勇的法官才能获奖，但是，同一法

律在规定法官义务（第7条）时却只字不提法官有此“斗争”

义务，只是要求“秉公办案”而已。两相比较，似乎很缺乏

呼应和协调。 此外，本款所用者亦非法律用语，而不乏“斗

争哲学”盛行时代遗风，这也是应该指出的。 100Test 下载频

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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